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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证券创赢优势策略精选 107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24 年三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对

本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报表、投资组合报告等

数据进行了复核。本报告未经审计。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24年 7月 1日-2024年 9月 30日 

一、集合计划简介 

名称：首创证券创赢优势策略精选 10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创赢优势策略精选 107号”或“本集合计划”） 

类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成立日：2024年 2月 28日 

成立规模: 106,070,398.6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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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期：本集合计划固定管理期限 10年 

投资目标：本集合计划以现金、中高等级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优先

级为主要投资对象，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择机

利用期权、股指期货、收益互换等期货和衍生品对投资组合进行收益增

强或风险对冲，力争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 

二、计划投资表现 

（一）主要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7月 1 日-2024 年 9 月 30 日 

1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 1,076,646.98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813,030.32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总值 129,769,468.56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09,462,488.63 

5 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0320 

6 期末集合计划杠杆 1.1829 

（二）主要指标的计算公式  

（1）本期单位集合计划净收益＝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后的净额÷集合计划份额 

（2）单位集合计划净值＝集合计划净值÷集合计划份额 

（3）期末集合计划杠杆＝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期末集合计划资产

净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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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净值表现 

截止到2024年9月30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1.0320。 

（二）投资经理简介 

投资经理为姚佳、马榕、刘健升，简介如下： 

姚佳，首创证券资产管理事业部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助理、投资

经理，北京大学硕士。9 年固定收益从业经验，2019 年加入首创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曾任国融证券固收投资部投资经理。投资经理已取得基金

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马榕，首创证券资产管理事业部权益与衍生品业务部副总经理、投

资经理，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先后任职于首创证券资

产管理事业部产品与机构业务部、权益与衍生品业务部，负责产品设计

与投资管理工作。投资经理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

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刘健升，首创证券资产管理事业部投资经理，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

博士。2011年加入招商银行北分从事小企业客户经理工作，2016年加入

光大银行总行从事投行项目经理工作，2017年加入大公资信评级公司从

事工商企业信用评级工作。2019年加入首创证券先后任信评主管，交易

员，投资经理助理，投资经理岗位，对信用风险和宏观理论都有较为深

刻的理解。投资经理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

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三）风险控制报告 

契约锁



                                                                   

 4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管理

办法》、《管理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

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

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

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

规的规定。 

2、风险控制报告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通过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加强对集合资产管

理业务风险的事前分析、事中监控和事后评估，并提出风险控制措施。

本次风险控制报告综合了管理人全面自查和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日常监控、

重点检查的结果。  

管理人的风险控制工作主要通过资产管理业务部门内控和风险管理

部外部监控来进行。为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事业部

下设研究与风险管理部，将合规与风险管理工作前置化，有效提升业务

风险管控效果。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宏观策略研究、发债主体信用评估，

并在此基础上对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合

规风险在内的主要风险进行严密监控和管理。风险管理部作为公司层面

的中台部门，全面负责各类风险的揭示及管理，采用授权管理、绩效评

估以及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等多种方法对资产管理业务条线的运作进行有

效控制。定期对业务授权、投资交易及合规性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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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本集合计划为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固定收益类和现金类

资产占本集合计划资产总值的 80%-100%，期货和衍生品类资产占本集合

计划资产总值的 0-5%。 

（一）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大债券明细 

序号 名称 期末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的比例（%） 

1 24潍坊 02 21,357,205.48 19.5110 

2 24晋控 Y1 20,047,260.27 18.3143 

3 24住总 Y1 15,350,342.47 14.0234 

4 24鸿飞 01 10,666,191.78 9.7442 

5 24峨眉 01 10,499,602.74 9.5920 

注：期末市值包含债券市值及对应债券应计利息 。 

（二）报告期末场外期权资产情况 

序号 挂钩标的 期末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的比例（%) 

1 中证 500 指数 1,022,799.49 0.9344 

（三）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份额 

106,070,398.62 0.00 0.00 106,070,398.62 

 

五、集合计划费用情况 

1、管理人管理费计提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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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自然日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

率为 0.8%/年。计算方法如下： 

H=E×0.8%÷365 

H为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 

E为前一自然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本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自然季度支付一

次，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于本集合计划每个自

然季度起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的划款指令从本集合计划资产中一

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2、托管人托管费计提和支付 

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自然日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托管

费率为 0.03%/年，计算方法如下： 

H＝E×0.03%÷365 

H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 

E为前一自然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本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自然季度支付

一次。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于本集合计划每个

自然季度起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将上一季度计提的托

管费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3、业绩报酬的计提和支付 

（1）管理人核算业绩报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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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集合计划存续过程中，管理人可在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日（以

管理人公告为准）、投资者退出日或本集合计划终止日，按投资者每笔参

与份额分别计算年化收益率并计提超额业绩报酬。 

在集合计划分红日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

在投资者退出和集合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

中扣除。 

投资者申请退出时，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即按照投资者

份额参与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退出的方式确定退出份额，计算、提取退

出份额对应的业绩报酬。若投资者多笔参与，则按投资者每笔参与份额

及持有期限分别计算年化收益率并计提业绩报酬。 

上述管理人业绩报酬计入管理费。 

（2）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本集合计划设置区间式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区间

为[b,a]，其中 a>b。管理人对年化收益率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收益

部分进行分阶计提，当业绩报酬计提基准b≤R＜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a时，

管理人收取超过 b以上部分收益的 20%作为业绩报酬；当 R≥业绩报酬计

提基准 a 时，管理人收取超过 a 以上部分收益的 60%以及 a-b 部分收益

的 20%作为业绩报酬。 

年化收益率（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计提方法 

R≥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a 
60% 

H=[R-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a]×60%×C×D/365+[业绩报

酬计提基准 a-业绩报酬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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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 b]×20%×C×D/365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b≤R＜业绩报酬计提

基准 a 

20% 
H=[R-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b]×20%×C×D/365 

R<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b 0 H=0 

其中: 

R=[（PA-PC）/PC*]×（365/D）×100% 

H: 投资者每笔认购/存续期参与集合计划份额应提取的业绩报酬； 

R：该笔认购/存续期参与份额的年化收益率； 

PA：本次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单位累计净值； 

PC: 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PC*: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C：投资者每笔认购/存续期参与的集合计划份额在上一个发生业绩

报酬计提日的资产净值总额；   

D: 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到本次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天数。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区间为[b，a] ，其中 a > b 

管理人将在产品成立前公布该产品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若业绩报

酬计提基准发生变化，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由于涉及注册登记数据，业绩报酬由管理人计算。 

管理人业绩报酬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 个月一次，但因投资者退出

集合计划提取业绩报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 

上述管理人业绩报酬计入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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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绩报酬支付时间 

每个自然季度起 10个工作日内或产品终止时，管理人有权全额提取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如有），具体以管理人安排和计算为准。支付时由

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根据管理人发送的指令

于 3 个工作日内从本集合计划资产中将业绩报酬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时，支付日期顺延。 

业绩报酬的计算和复核由管理人完成。托管人仅根据管理人出具的

划款指令进行操作。 

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仅为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的标准，

并不是管理人向客户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

的承诺。 

六、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季度内未进行收益分配。 

七、重大事项 

本集合计划不涉及自有资金及关联方参与。 

本集合计划本季度内未发生重大事项。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首创证券创赢优势策略精选 10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计划说明书 

2、首创证券创赢优势策略精选 10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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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4、报告期内披露的各项公告 

（二）信息披露查阅方式 

网址：www.sczq.com.cn 

信息披露电话：95381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首创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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